北京市西城区教委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事项目录

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事项目录
1.经过听证程序的行政许可决定；

2.撤回或者撤销行政许可的决定；

3.本机关认为重大的其他行政许可决定。

3.本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或者向监察机关移送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案件的决定；

4.其他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二、权利救济途径
（1）行政复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西城区教委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或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2）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西城区教委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向西城区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3）行政赔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西城区教委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两年内，有权向西城区教委申请行政赔偿，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赔偿请求提出的时效，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

